
为进一步明确《高新区在职工会会员大病救助实施办法 

（试行）》相关事宜，现就相关问题解读如下： 

一、救助对象中的“在职工会会员”怎样界定？ 

职工需具有高新区工会会员身份，且处于所在单位的劳

动人事关系存续期间。具体包括： 

（一）在职在岗职工； 

（二）下岗、待岗、托管、病休、内部退养、“4050”（男

年满 50 周岁、女年满 40 周岁）等处于不在岗状态的职工； 

（三）长驻外省市或派驻境外的职工（其所在工会的领

导体制需以高新区总工会领导为主，或者所在工会与高新区

总工会有经费解缴关系）。 

二、申报范围 

因工伤、职业病、患规定范围内重大疾病（见附件）或

因交通事故、火灾、触电等重大意外伤害导致重伤、致残评

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伤残等级评定标准三级以上，在医保定

点医院治疗。 

三、实际个人支付医药费总额怎样计算？ 

实际个人支付医药费总额，按照会员在医保定点医院治

疗产生的医疗“个人支付金额”累加后，减去其间商业保险、



单位二次报销等金额。 

以下不计入实际个人支付医药费总额： 

1.在医保定点医院以外产生的医疗费用，既在药店、非

医保定点医院产生的费用； 

2.收费单据中的医保统筹支付等部分。 

示例： 

1.天津医保定点医院门诊治疗： 

 

2. 天津医保定点医院住院治疗： 

 



备注：只计算票据方框内“个人支付金额”和“个人账

户支付”金额。无法提供住院收费单据的也可用“天津市基

本医疗保险住院医疗费申请支付审核单”代替。 

外省等其他医疗费单据计算可参照此两表中个人支付

项目执行。 

四、发生意外伤害、异地就医等需要会员个人先行垫付

的医药费总额怎样计算？ 

意外伤害或异地就医等需要会员个人先行垫付的，应减

去意外伤害附加险赔付和医保报销金额后，再减去其间商业

保险、单位二次报销金额，进行累加计算。 

意外伤害附加险的“天津市基本医疗保险意外伤害附加

保险结案报告”、异地就医的“天津市基本医疗保险垫付医

疗费审核支付单”等单据须作为佐证资料上报。 

五、一年医药费的起止日期怎样计算？ 

起止日期一般按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或 7 月 1 日至次

年 6 月 30 日计算。职工也可自主选择一个为期 12 个月的周

期。逾期产生的医药费不予累加。 

会员一年享受一次救助，医药费单据不得重复计算。 

原则上，基层工会应于 3 月 10 日前上报职工上一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发生的费用；9 月 10 日前上报上一年度

7 月 1 日至本年 6 月 30 日的医疗费用。 

六、会员住院入院日期在一年医药费起止日期内，出院



或医药费结算日期超出起止日期的，医药费怎样计算？ 

特殊情况下，将按照对会员有利的原则，将超出日期的

医药费也计算在内。 

七、工会会员在职证明必须提供吗？ 

1. 工会会员在职证明必须提供； 

2. 特殊情况下，会员需按照基层工会要求，提供劳动

合同等其他身份证明材料。 

八、本办法实施后，退休人员在退休当年能否享受救

助？ 

2020 年后退休人员，符合条件的在退休当年可享受一次

救助。 

九、本办法实施前符合条件的大病会员能否享受救助？ 

为体现对广大职工会员的关怀，对大病会员实施追溯性

救助。会员实际个人支付医药费额考核起始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 日。在此期间符合条件的，可以享受救助。 

对于在 2020 年已经按照《天津高新区职工重大疾病医

疗救助基金实施办法》享受过的救助的，申报时已提交过的

医药费票据金额，不计算在内。 

十、在外埠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能否享

受救助？ 

能。只要符合救助条件的均应给予救助。 

十一、会员单位二次报销金额如何计算？ 



单位二次报销金额由会员个人申报或承诺，会员所在单

位工会审核。 

十二、获得本办法救助是否影响会员从工会获得其他救

助及服务？ 

不影响。会员依照本办法获得救助的，不影响其同时享

有诸如持卡会员专享保障、职工互助保障（保险）住院关爱

慰问、职工困难帮扶等工会组织给予的其他救助和服务。 

十三、申报时，有哪些要求？ 

由会员个人提出申请，向所在单位工会提供身份证、医

药费单据等材料。会员所在单位负责对会员情况进行严格审

核。经所在单位审核属实且符合申报条件的，填写《申报表》、

《票据汇总表》等，由所在单位工会主席签字，盖工会章；

由职工本人或代办人签署《承诺书》，提供诊断证明、医药

费单据、会员身份证明、社保缴费清单等材料。相关表格和

文档模板，将根据上级总工会要求进行调整，在高新区总工

会微信公众号等渠道适时发布，敬请关注。 

 

以上解读，根据市总工会和滨海新区总工会对大病救助

的相关文件精神制定，并将根据上级要求进行调整。 

 

 

2021 年 2 月 22 日 



附件： 

重大疾病 

1．恶性肿瘤 

2．急性心肌梗死 

3．脑卒中 

4．重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 

5．冠状动脉搭桥术（即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6．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 

7．终末期肾病 

8．因急性创伤或因病导致截肢 

9．急性或亚急性重症肝炎 

10．脑肿瘤 

11．慢性肝功能衰竭失代偿期 

12．脑炎或脑膜炎 

13．深度昏迷 

14．双耳失聪 

15．双目失明 

16．瘫痪 

17．心脏瓣膜手术 

18．严重阿尔茨海默病 

19．重型颅脑损伤 

20．严重帕金森病 

21．Ⅲ度及以上烧伤 



22．严重原发性肺动脉高压 

23．严重运动神经元病 

24．语言能力丧失 

25．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26．主动脉手术 

27．多发性硬化症 

28．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经输血或因执行公务 

导致的） 

29．植物人状态 

30．系统性红斑狼疮 

31．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1 型糖尿病） 

32．原发性心肌病 

33．重症肌无力 

34．急性坏死性胰腺炎 

35．坏死性筋膜炎 

36．终末期肺病 

37．严重类风湿性关节炎 

38．白血病 

39. 新冠肺炎 

 


